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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市野生动植物保护举报奖励措施

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动人民群众支持、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积极性，鼓励公众举报乱捕滥猎滥食、乱挖滥采、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等违法犯罪线索，提高执法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照《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举报奖励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林护发〔2021〕2号）、《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转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举报奖励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的通知》（川林护函〔2021〕203号）、《乐山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建立健全陆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八项制度”的紧急通知》（乐市林函〔2022〕131号）等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适用于社会公众举报峨眉山市辖区内原标题：汉台区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举报奖励办法
[bookmark: OLE_LINK3]乱捕滥猎滥食、乱挖滥采、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等违法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并查处后，给予举报人奖励。
负有管理职责和特定义务的人员不属于奖励范围，不予奖励。
第三条  奖励资金由市财政全额保障；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奖励资金的核实和发放。
举报人提供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线索，经相关部门查处后，由市自然资源局核实，确定奖励标准，一次性发放举报奖励金。
多人多次举报同一事项的，经核查，给予第一时间做出有效举报的实名举报人一次性奖励；多人联名举报同一事项的，由实名举报的第一署名人或第一署名人书面委托的其他署名人领取奖金，奖金由实名举报人自行协商分配。
同一举报人在多部门举报同一违法犯罪线索的，不重复奖励。
第四条  举报存在下列行为经查证属实并查处后，按照本措施予以奖励。
（一）非法猎捕(捕捞)、杀害、采挖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
（二）擅自侵占林地、毁林等破坏野生动物迁徙通道、栖息地、繁殖地的违法行为；
（三）非法生产、经营利用、收购、出售、食用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四）通过铁路、公路、民航、快递等交通物流非法贩运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行为；
（五）无证驯养繁殖、超范围驯养繁殖、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
（六）其他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危害自然生态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本措施奖励范围。
（一）具有野生动植物保护监管职责的有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本辖区野生动植物保护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
（二）举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违法犯罪行为已经被相关部门或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正在处理的，被举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违法犯罪行为在其举报之前已经有人举报的，被举报的野生动植物保护违法犯罪行为在举报前已经进行处理的；
（三）举报的线索无法核查的；
（四）举报人不提供真实身份和有效联系方式的；
（五）其他不符合奖励规定的情形。
第六条　举报人可以采用当面、来信、电话、网络等方式举报。受理举报的单位是本市公安机关、自然资源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市自然资源局举报电话：08335553718
市公安局举报电话：11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电话：08335539205
第七条  根据举报案件查处后按以下标准进行奖励
（一）对查实的重特刑事案件第一线索举报人，奖励2000元；
（二）对查实的一般刑事案件第一线索举报人，奖励1000元；
（三）对查实的行政案件第一线索举报人，奖励500元。
第八条  举报人应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凭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励。举报人确因特殊原因不便到指定地点领取的，可在核实其身份信息后，通过其他方式发放奖励金。逾期不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不再给予奖励。
第九条  参与举报奖励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执行保密制度，未经举报人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透露举报人身份信息、举报内容和奖励金额等情况，违者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条  举报事项应当客观真实，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对借举报之名故意捏造事实诬告他人的，或者以举报为名干扰正常工作和社会秩序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第十一条  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措施由峨眉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其中涉及刑事案件的相关内容由峨眉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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